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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原认购对象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

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基本情况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前期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预案，分别与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陈卫、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重

庆西证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泓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和重庆力扬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认购对象”）分别签订了《关于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

协议》”），该等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考虑到目前宏观环境、资本市场整体情况等诸多因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决议调整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因此，经各方平等协商、一致同

意，公司与原认购对象拟分别签订《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终止

前述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认购协议》。  

二、《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的主要权利义务  

（1）合同双方一致同意于《终止协议》生效日，解除《认购协议》，并终止双

方在《认购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任何一方均无需向另一方承担任何违约、



缔约过失等责任。  

（2）公司于《终止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原认购对象按照认购协议

的约定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如有）一次性无息退还至其指定账户。  

（3）双方一致确认，截至《终止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对《认购协议》不存在

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因认购协议终止事宜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失

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2、合同的生效  

《终止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在协议取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三、终止协议后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其中，“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修改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力帆控股和陈卫2名特定对象，以及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及其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不超过8名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

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

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力帆控股和陈卫2名特定对象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竞价过

程，但接受市场竞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的价格认购。上述发行对象均以现

金的方式并以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公司与原认购对象签署

《终止协议》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不受影响。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及《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2、《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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